关于开展临床医学中心（非重中之重）中期督导的通知
各有关大学，各项目承担单位：
为加强对未入选重中之重的临床医学中心的建设，继续保持现有的临床医学中心活力，市卫生计生委对未入选重中之重的临床医学中心也予以了持续投入。现根据《上海市市级医疗卫生学科建设管理办法》要求，为切实加强对临床医学中心的管理，我委定于10月开展临床医学中心（非重中之重）中期督导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督导对象与形式

督导对象为未列入本市重中之重的临床医学中心；中期督导采取学科汇报、专家评分、学科互评的形式开展。
二、参加人员
1、临床医学中心负责人；

2、临床医学中心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；

3、临床医学中心所在单位上级医学院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。

三、督导要求
1、填写《临床医学中心中期执行情况报告》一式七份，加盖公章。
2、制作PPT汇报，每人汇报30分钟，专家提问30分钟。

汇报内容（供参考）:

（1）临床医学中心建设目标及完成情况； 

（2）临床医学中心影响力、发展方向和创新情况； 

（3）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情况；

（4）资助经费使用情况。

3、临床医学中心计划任务书复印件7份。

4、财务支出明细表1份。
以上材料每个项目单独装入档案袋，档案袋上粘贴中期执行情况报告首页，由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于10月10日下午4点前集中统一报送市卫生计生委科教处，电子版发送至wsjkyjyc@126.com。（以上表格可至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管理平台http://116.236.253.174:78下载）
四、时间、地点

具体中期督导时间地点见附件。

五、其他

1、请有关单位根据督导安排落实会场和联系人，反馈市卫生计生委，通知参加汇报的相关单位，并做好会务准备工作。
2、参会人员要参与互评打分，需全程参加，请勿中途离场。
联系人：陆雯娉  23117979  袁斌  23117974
地  址：世博村路300号4号楼609、611室

附件：临床医学中心中期督导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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